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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山 東新 華製 藥 股份 有限 公 司（ 「本 公司 」 ）將 於 2021 年 11 月 23 日 在巨 潮資 訊 網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2021 年第五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第十屆監事會 2021 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及《關於與燦盛制藥（淄博）有限公司日常關聯

交易預計公告》，茲載列有關文檔之中文版，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張代銘

董事長

中國 淄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張代銘先生（董事長）

杜德平先生

賀同慶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潘廣成先生

朱建偉先生

盧華威先生

非執行董事：

徐列先生

叢克春先生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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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1-59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电邮形式发出，会议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8名，实际参会董事 8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就此议

案成立由独立非执行董事潘广成、朱建伟、卢华威等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丛克春回避表决，7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此议案投赞成票，0人反对；0人

弃权。

《关于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

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关于与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张代铭回避表决，7名非关联董事均对此议案投赞成票，0人反对；0人弃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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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对本

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H股类别股东

会议，分别审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的有关议案，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将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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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1-60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电邮形式发出，会议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书面传签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5名，实际参会监事 5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经过公平协商，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属本公司日常业务，

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表决结果：关联监事刘承通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 4名，4票赞成本议案，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与美国百利高国际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经过公平协商，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属本公司日常业务，

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表决结果：5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之持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经过公平协商，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属本公司日常业务，

有关交易的条款公平合理，并符合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表决结果：5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



5

备查文件：

1、第十届监事会 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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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1-63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之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10 月 22 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就动力、材料、原料供应及服务与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华集团”）达成动力、材料、原料供应及服务协议，该协议将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到期。2018 年 12 月，本公司通过参与竞标方式取得新华集团持有的灿盛制药

30%股权。本公司为遵守现时生效的上市规则，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与灿盛制药（淄博）有限公司

（“灿盛制药”）重新签订动力、材料、原料供应及服务协议（“灿盛制药协议”），协议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鉴于本公司董事长张代铭先生同时担任灿盛制药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公司与灿盛制药之间的任何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预计截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止的三个财政年度的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向灿盛制药销

售产品以及从灿盛制药采购原材料等的交易额将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3,230 万元及 3,550

万元。根据现时生效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4 条和第 10.2.11 条规定，基于灿

盛制药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需要披露。

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同意，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本公司已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第

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1名关联董事张代铭回避后，参与表决的董事 7 人，以 7

票同意通过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

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达成的，对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基于灿盛制药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并无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以上关联

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截至公告披露日累计发生交易金额及未来三年年交易金额预计（不含税）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1 年

1-9 月发生

金额

2021 年

预 计 金

额

2022 年

预 计 金

额

2023 年

预计金

额

2024 年

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产

品
灿盛制药

提供水

电汽等
市场价 613.40 1,000 1,200 1,230 1,250

从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灿盛制药

采购原

材料等
市场价 953.19 1,500 1,700 2,000 2,300

总合计 1,566.59 2,500 2,700 3,230 3,550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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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为灿盛制药。鉴于本公司董事长张代铭先生同时担任灿盛制药董事,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三）条定义，灿盛制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灿盛制

药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灿盛制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灿盛制药是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138.9 万美元，

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淄博高新区牧龙山路 1033 号，法定代表人为杨慧广女士。主营业务为生产原料药

产品，包括头孢氨芐、头孢拉定、头孢羟氨苄、头孢克洛、头孢丙烯，以及销售所生产的产品。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灿盛制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65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7

亿元，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21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04 亿元。

灿盛制药具有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2021 年 11 月 23 日，本公司就动力、原材料供应及服务与灿盛制药签订了动力、原材料供

应及服务协议。

动力、原材料供应及服务协议涉及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

（1）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向灿盛制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a. 水、电、蒸汽；

b. 检修及设计服务。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从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灿盛制药

采购化工原料

等
1,227.25 14,000* 1.06% -91.23%

2018年10月22

日巨潮资讯网

向关联人提

供产品
灿盛制药 提供水电汽等 853.54

1,600*

14.83%

-44.1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灿盛制药 提供劳务 40.50 0.71%

合计 2,121.29 15,6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带*数据包含预计与山东万博化工有限公司（“万博化工”）间关联交易

金额。2020 年本公司通过参与竞标方式取得万博化工全部股权，万博化

工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而减少了关联交易，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带*数据包含预计与山东万博化工有限公司（“万博化工”）间关联交易

金额。2020 年本公司通过参与竞标方式取得万博化工全部股权，万博化

工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从而减少了关联交易，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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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水、电、蒸汽的价格按照成本加相应的税费计算外，上述其他产品和服务均按照市场定价原

则计价，且不低于本公司销售或提供给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双方据实计算和支付，根据具体的

交易价格及时结算。

（2） 灿盛制药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属公司提供的产品包括：

a. 药品生产使用的化工原料。

上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按照市场原则定价且不得高于灿盛制药向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上述产品

和服务的价格。双方据实计算和支付，根据具体的交易价格及时结算。

2、协议的期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本公司可继续通过向灿盛制药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获取收入，

并从有关订约方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产品供应，从而避免向其他供应商支付额外的采购费用。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

（七）关联交易正式生效的条件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经本公司董事会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批准及灿盛制药履行内部审议程序后生

效。

（八）董事会的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达成的，对于

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九）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中进行的，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达成的，对

于公司的股东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二、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与灿盛制药签订的《动力、原材料供应及服务协议》；

2、董事会会议记录；

3、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及独立意见。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3 日


